
广元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广府办函 〔2017〕 110号

广元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 《广元市 2017年燃煤锅炉淘汰和

脱硫设施建设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,市级有关部门,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市天

然气综合利用工业园区管委会 :

《广元市 2017年燃煤锅炉淘汰和脱侃设施建设工作方案》

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,现印发你们,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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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元市 2017年燃煤锅炉淘汰和
脱硫设施建设工作方案

为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推进绿色发展决策部署,进一步改善

空气环境质量,按照 《四川省 2017年燃煤锅炉淘汰和脱硫设施

建设工作方案》要求,结合 《广元市环境污染防治 “三大战役”

实施方案》,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-、 指导思想

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,按照全市环境污染防治
“三大战役

”

总体要求,坚持 “属地负责、部门联动、分类推进”原则,开展

燃煤锅炉提标升级改造,减少污染物排放,提升大气质量,推动

全市环境污染防治
“三大战役

”
目标任务全面完成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到 2017年 12月 31日 ,市城市建成区全面淘汰每小时 10蒸

吨及以下燃煤锅炉,禁止新建每小时 20蒸吨以下燃煤锅炉,完

成每小时 20蒸吨及以上燃煤锅炉脱硫设施建设。其他地区积极

推进每小时 10蒸吨以下燃煤锅炉淘汰工作,原则上不得新建每

小时 10蒸 吨以下燃煤锅炉。

三、实施步骤

(一 )准备阶段 (7月 25日 前 )

1.摸清情况t各县区政府,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组织

对本地区燃煤锅炉实际情况进行全面摸底,清理属于淘汰范围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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脱硫改造范围的燃煤锅炉设备,并填写附件 1和附件 2。

2.制定方案,各县区人民政府、市级相关部门,广元经济技

术开发区管委会要围绕工作目标和时限要求,按照法律法规和部

门职责分工,制定工作推进方案,于 7月 25日 前连同附件 1、 2

报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、市环境保护局、市质监局。工作推进方

案中
“
淘汰每小时 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

”
部分由市经济和信

息化委牵头拟定;“禁止新建燃煤锅炉
”
部分由市质监局会同市

环境保护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拟定;“每小时

20蒸吨及以上燃煤锅炉脱硫设施建设
”
部分由市环境保护局负

责拟定。

(二 )实施阶段 (11月 30日 前 )

1.组织实施。各县区政府、市级相关部门,广元经济技术开

发区管委会负责组织实施本地区燃煤锅炉淘汰和脱筑设施建设

推进工作,明确目标任务和时间节点,细化工作举措,扎实稳妥

推进,确保 11月 30日 前全面完成每小时 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

炉淘汰和每小时 20蒸吨及以上燃煤锅炉脱硫设施建设与调试运

行工作。

2,督促检查。市经济和信息化委会同市环境保护局、市质监

局、市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定期组织开展专项督查,对各县区

工作推进方案实施情况及重点工作进展情况进行指导和督促,对

进度滞后的地区予以通报,并提出改进要求。

(三 )验收阶段 (12月 31日 前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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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核查验收。市经济和信息化委、市环境保护局、市质监局

牵头开展燃煤锅炉淘汰验收工作;市环境保护局根据脱硫设施建

设相关环保标准组织开展燃煤锅炉脱硫设施建设验收工作。

2.总结自查。各县区政府,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对年

度燃煤锅炉淘汰、脱硫设施建设及核查验收情况进行自查,于

12月 10日 前向市经济和信息化委、市环境保护局、市质监局、

市发展改革委提交总结报告。

3.综合评价。市经济和信息化委、市环境保护局、市质监局、

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级相关部门,对各县区燃煤锅炉淘汰及脱硫

设施建设验收情况、禁止新建燃煤锅炉情况进行随机抽查,结合

各县区总结报告进行综合评价并汇总报省人民政府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(一 )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县区政府,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管

委会要切实加强对燃煤锅炉淘汰和脱硫设施建设工作的组织领

导,落实责任分工,健全工作机制,完善配套政策,及时协调解

决困难和问题,确保整治任务顺利完成。建立工作定期报送制度 ,

每季度结束前 15天 内,向市经济和信息化委、市环境保护局、

市质监局报送本地区工作推进情况和目标完成进度情况。

(二 )建立长效机制。对在市城市建成区新建每小时 20蒸吨

以下燃煤锅炉、在其他地区新建每小时 10蒸吨以下的固定资产

投资项目,各级发展改革、经济和信息化部门不予审批、核准和

备案,各级环保部门不予通过环境影响评价,各级质监部门不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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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安装告知、不安排监督检验、不发放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。各

级质监部门对已淘汰锅炉注销特种设各使用登记证。

(三 )加强执法检查。市级相关部门要将燃煤锅炉淘汰和脱

硫设施建设情况作为环保、质量等执法检查的重要内容,定期组

织开展联合执法检查,严厉打击涉燃煤锅炉大气环境违法行为。

(四 )强化舆论宣传。各地、各部门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

舆论导向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,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和培

训活动,积极宣传国家节能环保法律法规、产业政策、标准规范,

突出燃煤锅炉淘汰和脱硫设施建设工作对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的

重要意义,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。

(五 )落实激励政策。对在规定期限内按要求完成燃煤锅炉

淘汰任务并经验收合格的用户,按每蒸吨 2万元的补助标准给予

财政支持。

附件:1.广元市 10蒸吨/时及以下燃煤锅炉汇总表

2.广元市20蒸吨/时及以上燃煤锅炉脱硫设施建设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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